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保定天鹅 公告编号：

2011-029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以电话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出席会议董事应到

9

人，实到

9

人，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王东

兴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许双全先生、章永福先生、叶永茂先生参加了本次会

议。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30000

吨溶剂法纤维素短纤维技术

改造项目拟签订相关设备采购合同的议案》：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0000

吨溶剂法纤维素短纤维技术改造项目 （又称

Lyocell

项目）是国债项目，相关设备采购必须通过招投标，公司委托河北省招标公司通过《中国采购

与招标网》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至

2011

年

4

月

2

日，在全国进行网上招标。 通过招投标，公

司拟于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总金额

3260.8

万元的相关设备采购合同，拟与邯郸宏大

化纤机械有限公司签订总金额

1600

万元的相关设备采购合同，拟与保定天鹅盛兴技术工程

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总金额

40.6

万元的相关设备采购合同。 本公司与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邯郸宏大化纤机械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的公司，

本公司与保定天鹅盛兴技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为同一控股股东

--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因此相关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详见公司

2011-030

号公告：《保定天鹅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因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东兴、王三元、于志强、陈同乐回避表决。 独立

董事许双全先生、章永福先生、叶永茂先生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同

意本次关联交易。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保定天鹅 公告编号：

2011-030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通过招投标，采购年产

30000

吨溶剂法纤维素短纤维技术改造项目（又称

Lyocell

项目）

相关设备， 公司拟于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总金额

3260.8

万元的相关设备采购合同，

拟与邯郸宏大化纤机械有限公司签订总金额

1600

万元的相关设备采购合同，拟与保定天鹅

盛兴技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总金额

40.6

万元的相关设备采购合同。

2．

本公司与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宏大化纤机械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

中国

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的公司， 本公司与保定天鹅盛兴技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为同一控股

股东

--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3．2011

年

5

月

13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王东兴、王三元、于志强、陈同乐回避表决。 独立董

事许双全先生、章永福先生、叶永茂先生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概况

(1)

关联方名称： 邯郸宏大化纤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 邯郸市复兴区邯钢路

3

号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 邯郸市复兴区邯钢路

3

号

法定代表人： 张豫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15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130411715835167

经营范围：化纤纺织机械及其它设备制造、安装；金属制品加工；五金、百货销售；化纤纺

织设备、配件及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除外）。

实际控制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2)

关联方名称： 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屏路

16

号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屏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

67998.65622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410102739080782

经营范围：纺织机械及配件、器材制造、销售；纺织原辅材料，普通机械，木制品，建筑材

料，纺织品的销售；设备租赁；实业投资；（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进出口贸易（按《资

格证书》 ）；铸造及特种工艺加工；纺织技术服务、咨询服务；棉花加工机械、环保机械的生

产。 汽车及配件销售；房屋租赁。

实际控制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2)

关联方名称：保定天鹅盛兴技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 保定市盛兴西路

1369

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保定市盛兴西路

1369

号

法定代表人：王长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20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130602795482233

经营范围：化纤设备、机械设备及仪器仪表、供水、供电、供热、空调的技术咨询服务；离

心机、化纤纺织机械、工业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组装、销售；小型电机、通用设备及配件、化

纤产品、纺织品的批发、零售；空调批发、零售、安装；电气机械、高低压成套设备安装、销售；

供暖、供热、上下水的管道安装；专业装卸服务；设备租赁；纺织机械配件制造。

控股股东：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

2．

历史沿革财务状况

邯郸宏大化纤机械有限公司是邯郸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根据中纺集团的化纤机械板块战

略部署下而集优良资产组合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它继承了邯郸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化纤产品

的开发、制造和销售工作

,

是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直属大型骨干企业。 实际控制

人是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邯郸宏大化纤机械有限公司

2008

年营业收入

17556

万元，

2008

年净利润

268

万元，

2008

年末净资产

1555

万元； 公司

2009

年营业收入

13102

万元，

2009

年净利润

83

万元，

2009

年末净资产

1638

万元； 公司

2010

年营业收入

17447

万元，

2010

年净利润

259

万元，

2010

年末净资产

1898

万元。

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是根据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的战略部署和企业自身发展需

要，对原郑州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扩大业务范围，由过去单一的纺织机械制造

公司转变成综合性的重型工业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恒天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

2010

年营业收入

229675.47

万元，

2010

年净利润

2135.09

万元，

2010

年末净资产

137478.61

万元。 （关联方仅提供了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保定天鹅盛兴技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 公司位于保定市盛兴西路

1369

号，现公司主要从事机电设备、中央空调的销售与安装；节能电锭研发与销售；纺织机

械配件制造与安装；非标设备制造；常压储罐设计、制造；专业吊装；工程管路设备安装等。控

股股东是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 保定天鹅盛兴技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2008

年营业收入

493

万元，

2008

年净利润

-8.9

万元，

2008

年末净资产

1335

万元；

2009

年营业收入

815

万元，

2009

年净利润

2.7

万元，

2009

年末净资产

1337

万元；

2010

年营业收入

1036

万元，

2010

年净

利润

20

万元，

2010

年末净资产

1357

万元。

3．

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本公司与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宏大化纤机械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

中

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的公司， 本公司与保定天鹅盛兴技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为同一

控股股东

--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向邯郸宏大化纤机械有限公司订购丝束水洗设备、卷绕设备、打

包机单元设备，总金额为人民币

￥1600

万元。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向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订购烘干机联合机、精炼联合机，总金

额为人民币

￥3260.8

万元。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向保定天鹅盛兴技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订购喂粕机， 总金额为

人民币

￥40.6

万元。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30%

预付款，合同生效；供货前付给

50%

的提货

款，安装调试合格后付合同总价的

10%

；最后留合同总价的

10%

为质保金，如无质量问题从

验收合格之日起满

1

年后

5

日内或设备到货

18

个月后一次性结清。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0000

吨溶剂法纤维素短纤维技术改造项目 （又称

Lyocell

项目）是国债项目，相关设备采购必须通过招投标，公司委托河北省招标公司通过《中国采购

与招标网》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至

2011

年

4

月

2

日，在全国进行网上招标。本次交易有利于

Lyocell

项目的实施。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1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邯郸宏大化纤机械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为

1606.95

万元。

2011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为

3260.8

万元。

2011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保定天鹅盛兴技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的总金额为

281.88

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许双全先生、章永福先生、叶永茂先生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董

事意见，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

1．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保定天鹅 公告编号：

2011-031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关于

30000

吨溶剂法纤维素短纤维

技术改造项目拟签订相关设备采购合同的议案》相关资料，现对此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许双全先生、章永福先生、叶永茂先生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独立董事

认为：未发现该事项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０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２６

，

７３６

，

９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０．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对于其他非

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转增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２６

，

７３６

，

９００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２９４

，

７５７

，

９７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０２

新疆天康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２６

河南宏展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００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科学院

４ ０８＊＊＊＊＊５９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５ ０８＊＊＊＊＊４６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

六、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转增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

，

１６８

，

９００ ９．７８％ ６

，

６５０

，

６７０ ６

，

６５０

，

６７０ ２８

，

８１９

，

５７０ ９．７８％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２％ １

，

１７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７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１．７２％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１８

，

２６８

，

９００ ８．０６％ ５

，

４８０

，

６７０ ５

，

４８０

，

６７０ ２３

，

７４９

，

５７０ ８．０６％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４

，

５６８

，

０００ ９０．２２％ ６１

，

３７０

，

４００ ６１

，

３７０

，

４００ ２６５

，

９３８

，

４００ ９０．２２％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４

，

５６８

，

０００ ９０．２２％ ６１

，

３７０

，

４００ ６１

，

３７０

，

４００ ２６５

，

９３８

，

４００ ９０．２２％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２６

，

７３６

，

９００ １００％ ６８

，

０２１

，

０７０ ６８

，

０２１

，

０７０ ２９４

，

７５７

，

９７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９４

，

７５７

，

９７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６５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南路

５２８

号天康企业大厦

１１

层

咨询联系人：郭运江 董建珍

咨询电话：

０９９１－６６２６１０１ ６６７９２３２

传真：

０９９１－６６７９２４２

特此公告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书

保荐人名称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名称

：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

：

王鸿远

联系方式

：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１３５０９６４７０６１

联系地址

：

深圳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大厦

２０

楼

保荐代表人姓名

：

曾信

联系方式

：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１３９１６３１１８３１

联系地址

：

深圳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大厦

２０

楼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有色”或“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完毕，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

可转债

２０

亿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９５６

，

００８

，

７５９．５１

元，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存入公

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或“我公司”）作为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指定王鸿远、曾信担任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的期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总结如下：

一、保荐工作概述

持续督导期间，国信证券持续督导过程中完成的工作如下表所述。

项 目 工作内容

１

、

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保荐代表人审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信息披露文件

２

、

现场检查情况

保荐代表人对发行人进行检查

，

重点关注了公司治理情况

、

内部控制制

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

三会

”

运作情况

、

公司独立性情况

、

信息披露情况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关联交易情况

、

对外担保情况

、

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和公司经营情况等方面

３

、

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

执行规章制度

（

包括防止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

、

内控

制度

、

内部审计制度

、

关联交

易制度等

）

情况

保荐代表人持续关注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

并对公司治理及内部

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

注意到

：

１

、

公司最近

１

年来不存在因违反信息披露法规及未履行报告义务

受到中国证监会公开批评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况

；

２

、

公司最近

３

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

３

、

公司最近

３

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

、

重大遗漏或误导性内

容

；

４

、

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和权责分配科学合理

；

５

、

对部门或岗位业务的权限范围

、

审批程序和相应责任等规定明确

合规

；

６

、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构成

、

履行职责合规

；

７

、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估

与事实相符

；

８

、

公司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措施均被有效执行

。

９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对公司的关联交易的原则

、

关联人和关联

关系

、

关联交易的决策

、

披露程序等作了详细的审核完善

。

４

、

督导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制度情况以及查询募

集资金专户情况

１

、

公司制定并完善了

《

募集资金使用办法

》，

明确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

度

，

保荐代表人定期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

查询发行人

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

发行人及项目公司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相

关规章制度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

，

有效执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

２

、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９

，

５１２．７２

万元

；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３６

，

９９５．９８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６６

，

５０８．７０

万元

，

扣除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及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９５

，

０００

万元后

，

募集资金余额为

３４

，

０９２．１８

万元

，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

３５８．２０

万元

，

募集资金专户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余额合计为

３４

，

４５０．３８

万元

。

５

、

列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情况

报告期内

，

保荐代表人列席了发行人股东大会

１

次

。

６

、

保荐人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１

、

出具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

认为

：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２

、

出具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意见

》

认为

：

符合

《

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规定

，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以以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

３

、

出具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控股股东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

认为

：

本次关联交易是在

公平合理

、

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

，

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

，

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公

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４

、

出具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设立子公司的核查意见

》

认为

：

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事宜是在合

理

、

有效

，

符合公司发展的原则

，

符合市场规则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

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５

、

出具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

》

认为

：

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

见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

；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本保荐

人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

６

、

出具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协议办理存贷款业务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

认为

：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

降低公司融资

成本

，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

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

，

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

。

审议程序合法

、

有效

，

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７

、

出具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

Ｖｉｃｅｒｏｙ

公司在金威铜业公司

２５％

股权的核查意见

》

认为

：

本次

收购事宜是在合理

、

有效

，

符合公司发展的原则

，

符合市场规则

，

没有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８

、

出具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上海金源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

认为

：

本

次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

、

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

，

交易价格的

确定符合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

，

交易价格公

允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９

、

出具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

认为

：

铜陵有色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和公司

《

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

》

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

用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

１０

、

出具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

认为

：

司现有的内

控制度已覆盖了公司运营的各层面

、

各环节

，

形成了规范的管理体系

，

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中没有发现重大缺陷

。

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

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较为完备的有关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的各项规章制

度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良好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

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内控制度管理的规范要求

。

１１

、

出具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核查意见

》

认为

：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设定的制度和规范

的管理能够有效控制操作风险

；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规避和

控制经营风险

，

提高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况

。

１２

、

出具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及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

见

》

认为

：

相关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

、

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

，

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

，

交易价格公允

。

公司除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外

，

没有发

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没有损害公司及

公司非关联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１３

、

出具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股权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

认为

：

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

理

、

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

，

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

、

公平

、

公

正的原则

，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

，

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

司非关联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１４

、

出具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对铜陵金威铜业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核查意见

》

认为

：

本次

增资子公司事宜是在合理

、

有效

，

符合公司发展的原则

，

符合市场规则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１５

、

出具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

认为

：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审议程

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

符合市场规则

，

没有损害

公司及公司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１６

、

出具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和变更注册资本的核查意见

》

认为

：

相关事宜

属实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

，

并提交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符合

《

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规定的要求

。

７

、

保荐人发表公开声明情况 无

８

、

保荐人向深交所报告情况

国信证券通过公司于报告期内向深交所报送了如下文件

：

１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

２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意见

》

３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控股股东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

４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设立子公司的核查意见

》

５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

》

６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协议办理存贷款业务关联交易的核查

意见

》

７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

Ｖｉｃｅｒｏｙ

公司在金威铜业公司

２５％

股权的核查意见

》

８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

资上海金源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

９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

１０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

１１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核查意见

》

１２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及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

１３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

１４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铜陵金威铜业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核查意见

》

１５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

１６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和变更注册资本的核查意见

》

９

、

保荐人配合深交所工作情

况

（

包括回答问询

、

安排约见

、

报送文件等

）

持续督导机构国信证券均较好的配合深交所工作

二、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１

、

信息披露 不存在问题 无

２

、“

三会

”

运作 不存在问题 无

３

、

内部控制 不存在问题 无

４

、

内部审计制度 不存在问题 无

５

、

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不存在问题 无

６

、

关联交易

审批程序

、

交易价格和信息披露符合公司章程

、

监管和

法律法规的要求

，

不存在问题

无

７

、

对外担保

担保范围

、

对象和金额以及审批程序

、

信息披露符合公

司章程

、

监管和法律法规的要求

，

不存在问题

无

８

、

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对象

、

金额以及审批程序

、

信息披露符合公司

章程

、

监管和法律法规的要求

，

不存在问题

无

９

、

股权变动

股权变动符合公司章程

、

监管和法律法规的要求

，

不存

在问题

无

１０

、

收购

、

出售资产

资产交易对象

、

金额以及审批程序

、

信息披露符合公司

章程

、

监管和法律法规的要求

，

不存在问题

无

１１

、

重大诉讼

铜陵金威铜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威公司

”）

是

由公司与加拿大

Ｖｉｃｅｒｏｙ

公司

（

以下简称

“

Ｖｉｃｅｒｏｙ

公

司

”）

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成立

，

并签订了

《

铜陵金威铜

业有限公司合同

》（

以下简称

《

合资合同

》），

注册资本

５

，

５００

万美元

，

其中

：

公司出资

４

，

１２５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

的

７５％

）；

Ｖｉｃｅｒｏｙ

公司出资

１

，

３７５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

公司按

《

合资合同

》

规定已全部缴纳出资

，

Ｖｉｃｅｒｏｙ

公司仅出资

７１０

万美元

，

尚差

６６５

万美元出资未到位

。

公司向

Ｖｉｃｅｒｏｙ

公司多次催缴其尚未到位的出资

，

但

Ｖｉｃｅｒｏｙ

公司始终没有按

《

合资合同

》

规定缴纳其应到位

的出资

。

为此公司与

Ｖｉｃｅｒｏｙ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向新

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

，

在仲裁过程中

，

经铜陵有

色和

Ｖｉｃｅｒｏｙ

多次协商后

，

达成和解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公司

、

金威公司

、

Ｖｉｃｅｒｏｙ

公司和其控股母公司

Ｍａｇｎｕｍ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ｃ

，

就合资纠纷仲裁事宜签订

《

和解协议

》，

同时

，

公司与

Ｖｉｃｅｒｏｙ

公司共同签订了

《

铜

陵金威铜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由公司出资

４００

万美元受让

Ｖｉｃｅｒｏｙ

公司在金威公司的全部

２５％

股权

，

Ｖｉｃｅｒｏｙ

公司全面退出金威公司

。

金威公司由中外合资

企业转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内资企业

，

并作为铜陵有色

的全资子公司

。

公司依据相关法

律程序

，

采纳了专

业法律顾问的合

法意见

，

消除了诉

讼威胁

，

最大程度

保障公司的利益

。

１２

、

投资者关系管理 不存在问题 无

１３

、

发行人或其聘请的中介

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配合良好

，

不存在问题 无

１４

、

其他

（

包括经营环境

、

业

务发展

、

财务状况

、

管理状

况

、

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

大变化情况

）

无 无

三、发行人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发行人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

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

及解决措施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公

司拟发行可转债方案中募集资金用途进行调整的议案后

，

有色控股

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出具

《

关于继续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承诺函

》，

进一步承诺

：“

１

、

铜陵有色本次发行方案中募集资金用途的上述调

整

，

不影响有色控股为铜陵有色本次发行继续提供担保

，

有色控股与

铜陵有色已签订的

《

担保合同

》、《

担保合同之补充协议

》

以及有色控

股出具的

《

关于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担保函

》

继续有效

。

２

、

有色控股

将继续为铜陵有色本次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可转债提供全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

是 无

２

、

有色控股就与公司避免产生同业竞争作出如下承诺

：

“

为了进一步支持铜陵有色的发展

，

有色控股承诺

，

未来在赤峰

国维矿业有限公司

、

安徽铜冠

（

庐江

）

矿业有限公司两公司铜矿产品

具备正式生产条件的情况下

，

有色控股同意将持有该两公司的股权

全部转让给铜陵有色

。

有色控股承诺

，

未来在铜冠冶化分公司正式建成投产且实现正

常盈利的情况下

，

同意铜陵有色自主决策按公允价格收购铜冠冶化

分公司

，

以有效地避免与铜陵有色在副产品硫酸方面的同业竞争

。

今

后如有任何原因引起有色控股与铜陵有色发生同业竞争

，

有色控股

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

放弃此类同业竞争

。 ”

是 无

３

、

为了减少并最终消除与铜陵有色在铜原料采购方面的关联交

易

，

有色控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出具了

《

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

一

、

２０１０

年内

，

铜陵有色及下属子公司将国内铜精砂及粗铜的

采购渠道全部转移至铜陵有色

，

２０１１

年不再与铜陵有色发生国内铜

精砂及粗铜采购方面的关联交易

；

二

、

铜陵有色原签署的铜精矿长期进口协议期限为

３－５

年

，

协议

到期时间最晚至

２０１２

年

，

到期后都将转由铜陵有色独立与国际矿商

签署新的长期进口协议进行采购

，

铜陵有色不再与铜陵有色发生进

口铜精矿方面的关联交易

。 ”

是 无

４

、

有色控股就与公司的公平交易作出承诺

：

有色控股在必须与发行

人发生商业往来时

，

将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中

关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

，

依据市场规则

，

本着一般商业原则

、

公平

合理进行交易

，

切实保障发行人和其他股东利益

，

并保证不通过上述

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发行人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

务

；

在公司就与有色控股可能发生的交易行为进行决策时

，

有色控股

将依法放弃参与该等交易决策的表决权

。

是 无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 明

１

、

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因原指派的保荐代表人陈亚东工作变动

，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

，

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王鸿

远先生接替其持续督导工作

，

履行保荐职

责

。

本次变更后

，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保荐代表人

为王鸿远先生和曾信先生

。

２

、

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对保荐人或其保荐的发行

人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无

３

、

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保荐代表人（签名）：王鸿远 曾 信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5

2011

年

5

月

14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12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的方式

召开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大壮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219,149,7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33.16%

。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全部采用现场表决方式表决。

1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19,149,75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

2

、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19,149,75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

3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219,149,75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

4

、关于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486,21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控股股东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3.08%

的股份，因该议案涉及日常关联

交易，故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5

、关于确定公司

2011

年度银行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同意：

219,149,75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

6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事项的议案

同意：

219,149,75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7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19,149,75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

8

、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219,149,75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刊

载的公告编号为

2011-006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1-007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1-009

《沈阳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泽云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黄晓行 吕庆龙

3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年度股

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等文件的规定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作出的各

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

S*ST

圣方 证券代码：

000620

公告编号：

2011-015

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以电话、 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会议由傅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傅军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丁伟先生、李建刚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决策水平，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管理准

则》、《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

核四个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1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五名组成）

成 员：傅军先生、丁伟先生、胡章鸿先生、李建刚先生、冯建军先生

召集人：傅军先生

2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三名组成，其中两名独立董事）

成 员：胡金亮先生、胡章鸿先生、阎小平先生

召集人：胡金亮先生

3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三名组成，其中两名独立董事）

成 员：傅军先生、骆新都女士、阎小平先生

召集人：傅军先生

4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三名组成，其中两名独立董事）

成 员：李建刚先生、骆新都女士、胡金亮先生

召集人：李建刚先生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新一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拟

聘任胡章鸿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杭冠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提名，拟聘任李建

刚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聘任杭冠宇先生、党生先生、李妮妮女士、杨云峰先生、闫朝晖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刘华明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止。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骆新都、阎小平、胡金亮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本次公司新一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

查拟聘任新一任高级管理人员胡章鸿先生、李建刚先生、杭冠宇先生、党生先生、李妮妮女士、

杨云峰先生、闫朝晖先生、刘华明先生的个人简历等材料，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

的情况，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其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

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任的职位。 同意本次董事会聘任的公司新一任高级管理人员。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支付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

"

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

的津贴。津贴的标准应当由董事会制订预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公司年报中披露

"

的规

定，经研究，拟向每位独立董事支付津贴

12

万元人民币

/

年（含税）。 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的差旅费以及按《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所需的合理费用据实报销。

拟向其他董事和监事支付薪酬

4

万元人民币

/

年（含税）。

独立董事骆新都、阎小平、胡金亮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本次会议审议的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

年修订）》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结合《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启用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

年修订）》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结合《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启用的《董事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总经理工作细则》。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

年修订）》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结合《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启用的《总经理工作细则》。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

年修订）》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结合《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启用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

年修订）》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结合《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启用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

年修订）》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结合《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启用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

年修订）》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结合《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启用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

年修订）》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结合《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启用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

年修订）》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结合《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启用的《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

年修订）》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结合《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启用的《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

年修订）》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结合《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启用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

年修订）》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结合《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启用的《内部控制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简历：

胡章鸿，男，

1963

年

5

月出生，四川省成都市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学位。

1988

年参加工作，

1988

年至

1999

年任中川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

2000

年至

2008

年任大连万达集团总裁助理、大连万达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现任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

公司总经理，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建刚，男，

1963

年

3

月出生，甘肃徽县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

师。

1991

年

7

月起历任株洲市中药厂厂长助理、副厂长，湖南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湖南千金湘江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003

年

1

月调入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工

作，历任制造业事业部总监、山东中原燃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新华联燃气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常务副总经理。曾获湖

南省

"

十大杰出青年

"

称号、

"

五四

"

青年奖章，并享受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

杭冠宇，男，

1966

年

5

月出生，北京市人，

MBA

，具有中国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保险

从业人员资格证书、高级职业经理人资格证书。

1985

年

12

月至

1994

年

2

月，任北京市朝阳

区财政局副主任科员；

1994

年

2

月至

1997

年

12

月，任北京财政证券公司营业部副总经理；

1998

年

1

月至

2006

年

12

月，任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部总经理；

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6

月，任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现任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黑龙

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党生，男，

1966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监理工程师，一级施工

项目经理资质。

1988

年

7

月至

1992

年

2

月，任辽阳石油化纤有限公司设计院结构设计师；

1992

年

3

月至

1998

年

2

月，任辽化基建处、辽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技术科副科长、工程科

科长、项目经理；

1998

年

3

月至

2001

年

2

月，任辽化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公司监理部主

任、总监理工程师；

2001

年

3

月至

2002

年

4

月，任廊坊华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副总

经理；

2002

年

5

月至

2010

年

7

月，历任华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集团副总裁。 现任

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新华联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妮妮，女，

1956

年

9

月出生，北京市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具有旅游经济师职称。

1977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77

年

7

月至

1986

年

9

月， 在北京炼焦化学厂研究所工作；

1986

年

9

月至

2011

年

3

月，在北京市旅游局先后做过组织干部、培训教育、行业管理等相关工作。

2008

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

2009

年被评为市级爱国卫生先进

个人。

2010

年被评为

"

群众心目中的好党员

"

。 现任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全国旅

游标准委员会委员、国家级星级检查员、北京市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云峰，男，

1975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

1998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98

年

7

月至

1998

年

12

月， 在湖南新华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办工作；

1999

年

1

月至

2001

年

12

月，

任北京明天商贸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

2002

年

1

月至

2004

年

12

月， 任北京新华联房地产

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现任北京新华联伟业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闫朝晖，男，

1974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1995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95

年

7

月至

2004

年

12

月，任中铁建设集团公司技术部项目经理、副部长；

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8

月，任富力

(

北京

)

地产工程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2006

年

8

月至

2008

年

8

月，任北京泰禾房地

产公司工程总监；

2008

年

8

月至

2011

年

3

月，任万达集团项目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现任北

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华明，男，

1971

年

8

月生，山东威海人。

1995

年毕业于山东经济学院，中国注册会计

师、中国注册评估师。

1995

年参加工作，先后担任山东威海审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中审华

鲁华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北京新华联燃气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兼首席财务官，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等职。现任北京新华

联置地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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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以电话、专人送达的方式发给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在新华联大

厦五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3

人，实际参会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李光和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李光和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监事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